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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泉教德〔2011〕50 号 

 

关于开展中小学生“聚龙”杯 

“环保·节能·健康·新生活”征文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泉州开发区、台商投资区社会事业

局、市直中小学校： 

为进一步推动我市学校环境宣传教育工作全面深入开

展，市教育局、市环保局决定联合举办杯全市中小学生环保

征文比赛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的： 

以环保征文为载体，激发广大中小学生主动参与环境保

护的积极性，增强全市中小学生节能低碳生活理念，强化热

爱家园、保护环境意识，弘扬生态文化，倡导从身边小事做

起，为保护生态环境贡献力量。 

二、主办： 

泉州市教育局 

泉州市环保局 



三、协办： 

泉州聚龙外国语学校 

四、征文对象 

全市中小学生 

五、活动内容 

作品要紧扣活动主题，内容积极健康，提倡树立“节约

资源、珍爱生灵、抵制污染、低碳生活、保护环境、共建和

谐”的核心理念，从一个侧面或多个角度反映环境保护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以及在环保建设中所涌现的好人好事，突出

环境质量的提高给生活带来的喜人变化。作品要内容充实，

寓意深刻，事例典型，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视角独特，形

式新颖。 

    六、征文体裁 

用朴素的语言表现环境忧患意识和改善环境的责任感，

倡导保护环境光荣，破坏环境可耻的社会风尚，呼唤全社会

人人关注环保、参与环保。体裁不限，题目自拟。小学组文

章字数 500—800 字，中学组文章字数 800—1000 字。 

七、时间安排 

10 月 10 日——11 月 20 日。 

八、投稿方式 

比赛征文要求用电子稿方式发送至泉州德育网“环

保·节能·健康·新生活”在线投稿信箱，进行网上投稿。 

九、投稿要求 



所有参赛作品需注明作者姓名、所在县区、学校（含班

级）、指导老师姓名等信息。 

十、评选及颁奖 

小学组、中学组各评出一等奖 10 名，二等奖 20 名、三

等奖 30 名、优秀奖若干，指导教师颁发证书。获奖作品将

在泉州德育网上择优刊登。 

11 月底，将在泉州聚龙外国语学校举办颁奖仪式。 

各学校应重视本次征文活动的举办，积极组织中小学生

参加征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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